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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部分回购股份减少注册资本

的债权人通知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于2025年1月13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

第七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自有或

自筹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从二级市场回购公司股份， 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

激励； 并于2025年2月14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股份回购方

案。 截至2025年10月28日，本次回购方案已实施完毕，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69,081,9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4%。 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2025年1月14日、2025年2月15日、2025年10月29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

告。

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等

议案，本员工持股计划拟向包括公司董事（不含独立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研发项目核心

骨干员工在内的人员授予总规模不超过2,377万股（约占目前公司股本总额的0.34%）的

股票。 本员工持股计划股票来源为公司回购专用账户已回购的上海莱士A股普通股股票。

前述员工持股计划事项已经公司于2026年5月21日召开的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

通过，后续若顺利全额归属完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将剩余股票45,311,952股，占目

前公司总股本的0.68%。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6年4月29日、2026年5月22日在《证

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公司章程》关于用于员工持股计划或者股权激励收购的本公司股份转让给职

工期限的相关约定，同时为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提升每股收益水平，并进一步增强投

资者信心，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拟将2025年回购股份方案的剩余回购股份（45,311,

952股）用途由“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 变更为“用于注销并减少注册资

本” ，并将该部分回购股份进行注销、相应减少注册资本。 本次回购股份注销完成后，公司

总股本将由6,637,984,837股变更为6,592,672,885股；公司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6,637,

984,837元变更为人民币6,592,672,885元。 前述事项已经公司于2026年4月28日召开的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临时） 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6年4月29日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6年5月21日，公司召开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

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于

2026年5月22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均有权自本

通知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 凭有效债权证明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担保。 逾期未提出权利要求的，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义务）将由

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一、债权申报具体方式

债权人可采取现场、邮箱、邮寄等方式进行申报，债权申报联系方式如下：

1、申报时间：2026年5月22日起45日内

2、现场申报登记地点及申报材料寄送地址：上海市奉贤区望园路2009号董事会办公

室，工作日期间8：00～16：30

3、联系方式：

联系人：夏默 邱宏

邮政编码：201401

联系电话：021-22130888-217

电子邮箱：raas@raas-corp.com

二、债权申报所需资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 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

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 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原件及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

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

证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特别提示：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来函请在信封注明“申报

债权”字样，上述信函发出后请与公司联系人电话确认；以电子邮件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

以公司相应系统收到文件日为准，请注明“申报债权” 字样，上述电子邮件发出后请与公

司联系人电话确认。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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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6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提案涉及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特别决议事

项需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3/4以上表决同意后方可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星期四）；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的

交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总经理Jun� Xu（徐俊）先生；

6、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1,103人，代表股份3,

250,673,3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9.485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1,984,583,008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2118%；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1,101人，代表股份1,266,090,31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740%。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

098人，代表股份785,300,31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548%。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1,098人，代表股份785,300,313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9548%。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

享有股东会表决权。 截至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8日），公司总股本为6,637,984,837

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9,081,952股，在计算股东会有表决权总股

份时已扣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3、公司部分董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193,702,1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74%；

56,410,7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54%；

560,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2%；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28,329,1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53%；

56,410,7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33%；

560,4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4%；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193,687,0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69%；

56,400,3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50%；

585,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28,314,0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34%；

56,400,3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820%；

585,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46%；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第二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事宜

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193,706,365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2475%；

56,333,3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330%；

633,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5%；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28,333,357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2.7458%；

56,333,35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735%；

633,6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03,556,66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5506%；

44,984,75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3839%；

2,131,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56%；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38,183,66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0002%；

44,984,753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284%；

2,131,9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715%；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5、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暨减少注册资本

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225,600,084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2287%；

24,659,13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586%；

414,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60,227,076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72%；

24,659,137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01%；

414,1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葛娜娜、林添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

法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

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

次临时股东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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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广州市黄埔区新瑞路16号1楼公司大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

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44

普通股股东人数 4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28,790,953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28,790,95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8582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0.858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周振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表

决方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亲自出席8人；独立董事孔云飞先生因公务原因未亲自出席本次

会议，委托独立董事刘启亮先生出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陆万里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755,584 99.8771 32,369 0.1124 3,000 0.0105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755,584 99.8771 32,369 0.1124 3,000 0.0105

3、议案名称：《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746,361 99.8451 32,369 0.1124 12,223 0.042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独立董事津贴标准》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744,761 99.8395 32,369 0.1124 13,823 0.0481

4.02议案名称：《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7,955,492 99.4227 32,369 0.4045 13,823 0.1728

5、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743,861 99.8364 32,369 0.1124 14,723 0.0512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746,361 99.8451 32,369 0.1124 12,223 0.0425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743,861 99.8364 34,869 0.1211 12,223 0.0425

8、议案名称：《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8,746,361 99.8451 32,369 0.1124 12,223 0.0425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

东

28,217,731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

东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

东

537,853 93.8297 32,369 5.6468 3,000 0.5235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

通股股东

40,867 74.3807 11,076 20.1590 3,000 5.460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496,986 95.8915 21,293 4.1085 0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415,836 92.1612 32,369 7.1739 3,000 0.6649

3

《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406,613 90.1171 32,369 7.1739 12,223 2.7090

4.01 《独立董事津贴标准》 405,013 89.7625 32,369 7.1739 13,823 3.0636

4.02 《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 405,013 89.7625 32,369 7.1739 13,823 3.0636

5

《关于2026年度申请授信额度及担

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404,113 89.5630 32,369 7.1739 14,723 3.2631

6

《关于公司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薪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406,613 90.1171 32,369 7.1739 12,223 2.709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议案8为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其余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

2、议案2、3、4、5、6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3、议案4.02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为周振、共青城同策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陆万里、蒋米仁、高伟。

4、除审议上述议案外，本次会议还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曾思、曾道扬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规定；

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股东会议事规则》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州禾信仪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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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528� � � � � � � � �证券简称：*ST英飞 公告编号：2026-040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涉及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的金额：109,919,933.43元。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目前案件尚未开庭审理，该诉讼事项对公司本期利润

或期后利润的具体影响尚存在不确定性。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受理的基本情况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 或“公司” ）全资子公司英飞拓

（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飞拓系统” ）于近日收到安徽省安庆市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 ）送达的《民事起诉状》《传票》等相关起诉材料，因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怀宁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向法院对安徽城云科技有限公司、英飞拓系统、城

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提起诉讼，将于2026年6月23日开庭交换证据。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二、有关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怀宁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被告一：安徽城云科技有限公司

被告二：英飞拓（杭州）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

被告三：城云科技（中国）有限公司

（二）原告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解除原被告签订的《怀宁县智慧城市（二期）建设EPC项目采购合同》及

《补充协议》；

2．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告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共计109,919,933.43元，具体为：

（1）被告一应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合计149,014,598.42元，包括：

①支付工程逾期违约金55,760,638.12元；

②支付未履行招商引资义务违约金50,000,000.00元；

③支付未安排指定专业人员履职违约金915,000.00元；

④支付未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违约金500,000.00元；

⑤赔偿未履行运维义务损失41,513,280.30元；

⑥赔偿未提供履约保函损失325,680.00元。

以上合计149,014,598.42元。

（2）涉案项目剩余应付工程款暂计为39,094,664.99元，具体为：

①已完工部分价款暂计为174,069,670.14元（该金额为原告暂计金额，具体以鉴定结

论为准）；

②因被告已完工部分质量瑕疵及未履行质保义务， 扣除3%质保金5,222,090.10元

（174,069,670.14元*3%），如维修费用超出质保金金额原告另行主张；

③原告已支付工程款129,752,915.05元。

因此，剩余应付款金额暂计为39,094,664.99元（174,069,670.14元-5,222,090.10

元-129,752,915.05元）。

综上，被告应支付违约金及赔偿损失金额为149,014,598.42元，抵扣涉案项目剩余应

付工程款39,094,664.99元后为109,919,933.43元 （149,014,598.42元-39,094,664.99

元）。

3．请求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对被告一上述款项支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

4．请求判令三被告共同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及律师服务费等费用。

（三）原告陈述的事实与理由概述

2020年12月，原告作为发包单位就怀宁智慧城市（二期）建设EPC项目（以下简称

“涉案项目” ）在怀宁县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公开招标，被告二、被告三组成的联合体于2021

年1月5日中标。

2021年1月12日，原告向被告二、被告三出具《中标通知书》，并于同日与被告二、被告

三签订了《怀宁智慧城市（二期）建设EPC项目采购合同》（以下简称“EPC合同” ），该合

同就涉案项目标的、工程质量、履行期限、人员管理、履约担保、分包及转包、价款支付、违约

责任等均予以明确约定。 另根据招标文件要求，被告三设立了全资子公司即被告一负责本

项目结算。

2021年9月8日，原告与三被告共同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原告与被告二、三

同意由被告一以其名义与原告进行结算、收付款和开票；项目结算方式为原告与被告一结

算，再由被告一与被告二、三结算并由其双方予以确认；被告二、三就被告一负责实施的项

目建设承担连带担保责任” 。

涉案EPC合同及补充协议签订后， 三被告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却存在诸多严重违约行

为，包括但不限于：（1）工期延误；（2）已完工部分质量瑕疵；（3）违法分包、转包；（4）未

履行招商引资义务；（5）未按约安排专业人员履职；（6）未履行运维义务；（7）未提供履

约保函；（8）未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综上，由于被告以上多种严重违约行为，原告分别依据EPC合同专用条款第11.5条的

约定“逾期30日历天（含30天），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且不承担违约责任” 、第4.3条的约定

“承包人未经发包人、监理单位书面批准不得转包和分包。 严禁挂靠和违法转包，一经发

现，发包人有权终止合同” 、第22.1.2.(6).14的约定“如发包人发现承包人项目经理或设计总

负责未履职到位， 以执行经理或其它名义在项目中实际履行项目经理或设计总负责职责，

发包人有权解除合同或承包人向发包人支付人民币10万元违约金” ，以及《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法典》第五百六十三条第（二）、（三）、（四）款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

以解除合同：（二）在履行期限届满前，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

主要债务；（三）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债务，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四）当

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债务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 ，主张解除原被告签

订的《怀宁县智慧城市（二期）建设EPC项目采购合同》，并要求被告承担违约责任。

以上，原告认为，被告在案涉项目履行过程中存在诸多严重违约行为且拒不整改，导致

原告合同目的无法实现。为维护合法权益，原告特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

百二十二条之规定诉至法院，请求解除涉案EPC合同并判令被告承担违约责任，请求法院

依法查明事实并判如所请。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已披露过的诉讼、仲裁案件及本次披露的诉讼事项外，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作为被告或被申请人收到的新增诉讼、 仲裁事项涉及的金额共计约为人民币

625.4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5年12月31日）经审计的净资产绝对值的5.55%。

（二）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

公司分别于2023年4月28日、2023年7月22日披露了 《关于累计诉讼、 仲裁情况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39、2023-066）， 于2024年1月18日、2024年4月16日、2024年8月

30日、2025年3月15日、2025年4月30日、2025年6月10日、2025年8月15日、2026年1月9日、

2026年3月20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情况及已披露诉讼事项进展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5、2024-020、2024-073、2025-006、2025-027、2025-035、2025-041、

2026-001、2026-011），于2024年4月30日披露了《关于全资子公司新普互联提起诉讼的

公告》（公告编号：2024-034）及2024年12月4日、2025年5月10日、2025年12月9日披露了

《关于全资子公司新普互联提起诉讼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94、2025-030、

2025-058）， 于2025年10月25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诉讼事项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51），于2026年3月25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6-012）。

前期已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进展情况如下：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时间 受理机构

涉案金额

（万元）

案件最新进

展

公司子公司

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某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服务合同纠

纷

2023年3月3

日

上海市青浦区

人民法院

2,051.36 破产重整中

公司子公司 某网股份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023年8月

15日

容城县人民法

院

3,581.55

800万已判决

生效，剩余部

分已发回重

申

公司子公司

山西某新媒体发展有限责

任公司

合同纠纷

2023年11月

10日

太原市迎泽区

人民法院

1,167.91 发回重审中

安阳市某建

设安装有限

责任公司

公司子公司、公司等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024年1月

12日

通辽市科尔沁

区人民法院

1,869.00 已结案

安徽金海豚

传媒有限责

任公司

公司子公司、公司等 合同纠纷

2024年4月

16日

合肥市蜀山区

人民法院

1,242.07

二审判决已

生效，已执行

完毕

浙江大华科

技有限公司

公司子公司、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2024年4月

28日

杭州市滨江区

人民法院

2,875.95

一审判决已

生效

公司子公司

某信息系统开发 （北京）

有限公司

合同纠纷

2024年5月

29日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

1,494.68

二审判决已

生效，待申请

执行

公司子公司

某旅游文化发展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024年4月

聊城市东昌府

区人民法院

1,242.66 执行中

公司子公司

北京某大数据技术有限公

司

技术委托开

发合同纠纷

2024年11月

27日

北京市朝阳区

人民法院

2,046.30

已判决拟执

行

某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

公司子公司 合同纠纷

2025年3月3

日

杭州市西湖区

人民法院

1,000.00

已调解，执行

中

广东联塑班

皓新能源科

技集团有公

司

公司子公司、公司等

买卖合同纠

纷

2025年7月

23日

佛山市顺德区

人民法院

1,099.85 二审中

贵州某信息

科技有限公

司

公司子公司

建设工程分

包合同纠纷

2025年4月

10日

贵州省六盘水

市钟山区人民

法院

1,034.94

已开庭未出

判决

浙江海滨建

设集团有限

公司

公司子公司、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025年10月

22日

杭州市西湖区

人民法院

5,601.02

一审已开庭

进行证据交

换

北京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公司、子公司

金融借款合

同纠纷

2026年3月

23日

深圳市福田区

人民法院

4,781.62 一审审理中

475名投资者

公司/公司，立信会计师事

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公

司，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公司部

分现任及时任董事、 监事

和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广

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

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 公司部分现任

及时任董事、 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公司，深圳市投

资控股有限公司， 立信会

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 公司部分现任及时

任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

人员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2024年11月

-2025年12

月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2,362.28 注2

王某 未知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2025年8月

28日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未知 未开庭

吴某某 未知

证券虚假陈

述责任纠纷

2025年10月

11日

深圳市中级人

民法院

未知 未开庭

注：1． 本表仅列示前期已披露的涉案金额为人民币1,000万元以上及证券虚假陈述

责任纠纷的案件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的进展情况。

2．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案件进展情况

（1）朱**与英飞拓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一案，涉案金额13.68万元，法院一审判决公

司向朱**赔偿投资损失3.70万元，驳回朱**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已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目

前二审审理中。

（2） 杨**等158人与英飞拓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系列案， 涉案金额1,010.60万元

（变更后诉请金额1,388.43万元）， 法院一审判决公司向杨**等158人赔偿损失738.54万

元，驳回杨**等158人其他诉讼请求。 公司已就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目前二审审理中。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投资者诉讼案件涉及477名投资者，涉案金额2,362.28万元（其中

两名投资者诉请金额未知）。 其中，159名投资者诉讼案件经法院一审判决，判决公司承担

赔偿责任，赔付金额742.24万元（公司已上诉，目前二审审理中）；128名投资者已与公司达

成调解，由法院出具调解书，赔偿金额366.48万元；5名投资者已撤诉，涉案金额356.80万

元， 法院已作出准许撤诉的裁定； 剩余185名投资者诉讼案件尚未开庭审理， 涉案金额

679.68万元（其中两名投资者诉请金额未知）。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上述诉讼、仲裁事项尚在进展过程中，上述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的会

计处理。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施维护公司及

控股子公司的合法权益，并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传票》（（2026）皖08民初36号）。

特此公告。

深圳英飞拓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5199� � �证券简称：ST葫芦娃 � �公告编号：2026-041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1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秀英区安读一路30号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7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04,980,41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6.224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刘景萍女士主持会议。 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和方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6人，其中独立董事2人列席会议,独立董事林慧女士因公出

差未列席本次会议。

2、董事会秘书王清涛先生列席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679,514 99.9013 213,400 0.0699 87,500 0.0288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利润分配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529,414 99.8521 393,700 0.1290 57,300 0.0189

3、议案名称：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478,314 99.8353 388,300 0.1273 113,800 0.0374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度及融资租赁、保理暨提

供相应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679,714 99.9014 190,500 0.0624 110,200 0.0362

5、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458,014 99.8287 414,300 0.1358 108,100 0.0355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04,551,714 99.8594 307,200 0.1007 121,500 0.0399

7、议案名称：关于追认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110,364 98.7502 200,800 0.7314 142,300 0.5184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度拟不进行

利润分配的议案

27,002,

464

98.3572 393,700 1.4340 57,300 0.2088

3

关于确认董事2025年度

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

案的议案

26,951,

364

98.1710 388,300 1.4143 113,800 0.4147

4

关于公司向金融机构申

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额

度及融资租赁、 保理暨

提供相应担保额度预计

的议案

27,152,

764

98.9046 190,500 0.6939 110,200 0.4015

7

关于追认关联交易的议

案

27,110,

364

98.7502 200,800 0.7314 142,300 0.5184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由出席会议的股东（包含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

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会议议案1至议案3、议案5至议案6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议案7经出席本次会议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

效表决权过半数通过。

3、本次会议议案2-议案4、议案7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本次会议议案7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股东海南葫芦娃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浙江孚

旺钜德健康发展有限公司、杭州中嘉瑞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卢锦华、汤杰丞、汤旭

东回避表决。

5、本次股东会听取了《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关于确认高级管理人员2025

年度薪酬及2026年度薪酬方案》 。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国枫律师事务所

律师：吴任桓、温定雄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605199 证券简称：ST葫芦娃 公告编号：2026-042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近日收到林慧女士的

书面辞职报告，林慧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战略

与ESG委员会委员职务。

一、提前离任独立董事的基本情况

姓名 离任职务 离任时间

原定任期到

期日

离任原

因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具体职务

（如适

用）

是否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

林慧

独立董事、提名委

员会主任委员、战

略与ESG委员会

委员

公司股东会选

举产生新任独

立董事之日

2028年10月

16日

个人原

因

否 不适用

否，不存在未履

行完毕的公开

承诺（含增持承

诺）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林慧女士辞职将导致公司董事会人数低于《公司章程》规定的最低人数要求，同

时独立董事占董事会成员的比例低于三分之一， 且部分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人

数占比不符合《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因此林慧女士的辞职报告将自

公司股东会选举产生新任独立董事之日起生效。 在此之前，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

作，林慧女士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继续履职。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尽

快完成新任独立董事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补选工作。

林慧女士在担任公司独立董事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客观独立，在促进公司规范

运作和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有效的作用， 公司对林慧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

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海南葫芦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证券代码：000933� � � 证券简称：神火股份 公告编号：2026-038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上市

公司通过回购专户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不享有参与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 因此，河南

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

本2,249,004,399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5,420,360股后的2,233,584,0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

派8.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本次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

实际现金分红的总额为1,786,867,231.20元 （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本2,233,584,

039股*分配比例0.80元/股）。

2、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计算除权除息价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

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应为7.945147元（每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红总额1,786,867,231.20元/总

股本2,249,004,399股*10，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五入），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应

为0.7945147元，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按总股本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

日前一日收盘价-0.7945147元/股。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于2026年4月14日召开的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股

东会决议公告刊登于2026年4月15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49,004,399股扣除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

15,420,360股后的股本，即2,233,584,0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送现金股息8.00元（含税），

合计分配现金1,786,867,231.20元（含税），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本年度不进行公积金转增

股本。在上述利润分配预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总股本如因股份回购、股权激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

上市等原因发生变动的，公司将按照每股现金分红金额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现金分红总额。

2、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与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权益分派方案距离公司股东会审议通过该方案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本次实施的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249,004,399股剔除已回购股份15,420,

360股后的2,233,584,039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8.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

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

基金每10股派7.2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

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个月）以内，

每10股补缴税款1.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0.8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

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9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权益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9日通过股东托

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615 河南神火集团有限公司

2 08*****514 商丘市普天工贸有限公司

3 08*****519 商丘新创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9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8日），如因自派股东证

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本

公司自行承担。

六、关于除权除息价格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本次权益分派实际现金分红金额为1,786,867,231.20元（实际现金分红总额=实际参与分配的股

本2,233,584,039股*分配比例0.80元/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计算除权除息价

格时，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红利应为7.945147元（每10股现金红利=现金分

红总额1,786,867,231.20元/总股本2,249,004,399股*10，保留六位小数，最后一位直接截取，不四舍

五入），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应为0.7945147元，除权除息参考价=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按总股本

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除权除息日前一日收盘价-0.7945147元/股。

七、咨询机构

1、咨询地址：河南省永城市东城区东环路北段369号

2、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咨询联系人：肖雷夏琛

4、咨询电话：0370-6062933� � 6062466

5、传真电话：0370-6062722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董事会第九届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特此公告。

河南神火煤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2日


